
學士學位:
香港大學 – 法學士

最低要求：中文4，英文5，數學3
英文 + Best 5 = 35

香港中文大學 – 法學士
最低要求：中文4，英文5，數學3
4C+2X = 45.25 (英文x2, 中文x1.5)     
(2024改為英文x2+中文+數學+Best 2)

香港城市大學 – 法律學學士
最低要求：英文5
英文 + Best 4 = 22

法律行業
香港持有法律執業證書的專業人士通常受聘於政
府法律部門、公共機構或於私人公司執業。香港
法律專業分為律師和大律師，出庭發言權有不同
限制，他們的專業水平均受香港律師會及香港大
律師公會監管。

相關課程
英文要求至少LV5 !!



訟務律師(大律師)  
職責

為當事人提供訴訟和法律仲裁服務

入職條件
✦

為律師或當事人提供法律意見
研究和分析案件，按當事人律師的指示草擬訟書及法律
文件
代表當事人作口頭/書面陳詞及進行聆訊

具備香港大學/香港城市大學/香港中文大學或其他認可之普
通法適用地區之院校的法學士學位

✦持有法學專業證書(PCLL)，並完成實習大律師的一年實習期

只有大律師才能升格成為資深大律師，必須有至少10年大
律師執業經驗，對法律有足夠認識，在行內有足夠能力和
聲望。所有資深大律師都必須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任命，
任命亦須諮詢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及律師會會長

✦

大律師是指受當事人委託或法院指定，依法代表當事人進行訴
訟，出庭辯護的律師，主要工作如下：



於法庭進行民事或刑事起訴和答辯
處理相關訴訟的準備工作，如整理證據、會晤證人、草擬答辯等
向當事人提供口頭或書面上的法律指導
提供法律諮詢及一般事務，如註冊公司商標、遺產託管和繼承、草
擬遺囑等
辦理房地產買賣和物業按揭，擬訂和審核合約，見證簽名蓋章
超過七年的律師可以擔任婚姻監禮人，為新人證婚

入職條件

具備香港大學/香港城市大學/香港中文大學或其他
認可之普通法適用地區之院校的法學士學位

持有法學專業證書(PCLL)，並完成兩年實習期，表現良好

事務律師(律師)

職責



不同之處 大律師 律師

出庭發言權
的限制

在所有法院包括高等法院及終審
法院都有出庭發言權

只在裁判法院、區域法院，以及在
原訟法庭和上訴法庭的內庭訊中可
出庭發言，在高等法院及終審法院並
沒有出庭發言權。

法庭上的
服飾

律師和資深大律師會戴上短假髮
(Barrister Wig)。而他們穿的黑袍
也與律師不同。在重要的儀式
上，資深大律師則會戴上長假髮
(Full-bottomed Wig)。

在法庭上，律師通常不會戴假髮

聘用方式

大律師必須獨資經營，雖然他們
可接受當事人委託，但需要經訴訟
律師轉介聘用，不能與市民有直
接委聘關係。

事務律師可以受聘於律師事務
所執業

知識大發珅
你知道大律師及律師的分別嗎? 



開庭前先把要審理的案件詳細研究
開庭審理案件
寫判決書
裁定一些當事人聲請事項
法官需要批示蓋章法院內部行政公文，或對外
發通知書，傳票給當事人、證人等

法官
職責

取得法學士學位及法律專業證書資格
要成為大律師或律師，並在香港(或其他普通法適用)執業
不少於5年
曾在法庭檢控主任、傳譯主任或司法書記職系任職達5
年，亦有資格獲委任
具有中文口語、讀寫能力

入職條件


